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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19〕第 27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近日，你公司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泽博合伙、郭志强等就股

权回购纠纷案件达成和解方案的议案》，经法院调解，双方当事人达

成了有关协议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如下问题： 

1. 你公司 2017 年 9 月收购丹阳谊善车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谊善车灯”）56%股权，丹阳市泽博汽车零部件厂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泽博合伙”）、郭志强承诺谊善车灯 2017 年至 2020

年扣除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,300 万元、3,300 万元、5,300 万

元、8,350 万元。谊善车灯 2018 年亏损 3,389.05 万元，目前经营困难、

资金链断裂，且存在多笔对外担保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说明谊善车灯主营业务、所在行业特点及趋势、经营情

况、主要供应商及主要客户情况、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、重大

债务情况等，分析其经营困难、资金链断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详细列示谊善车灯对外担保对象、担保事由、担保合同签署

时间、担保期限、担保余额、担保实际发生金额、对外担保履行的审

议程序等，以及你公司已承担、拟承担的担保责任。 

（3）公告称，谊善车灯收购之前的对外担保导致其损失 5,979 万

元，和解方案约定由泽博合伙、郭志强等追偿并赔偿。请补充说明该



2 

 

笔对外担保的基本情况、目前追偿情况、赔偿期限及保障措施。 

（4）公司已与谊善车灯主要供应商初步达成债务重组意向，且未

来将引入新的经营管理团队以改善经营。请具体列示谊善车灯对主要

供应商的债务情况、债务重组方案概况及可行性，引入新管理团队的

整合风险及应对措施，公司未来提升谊善车灯经营业绩的具体规划。 

2.根据你公司2019年7月提起的诉讼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泽博

合伙、郭志强应以3.11亿元现金回购公司持有的谊善车灯56%股权；

根据和解方案，上述股权回购金额下调为2.1亿元，且支付方式变更

为以谊善车灯85%股权抵偿1.7亿元、剩余4000万元于48个月内分四笔

支付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公司原来要求回购谊善车灯全部股权、不再持有谊善车灯的

背景、原因及目的。 

（2）和解方案中公司拟进一步增加谊善车灯持股比例、并加强控

制权的原因、目的，在谊善车灯经营恶化情形下拟获取其 100%股权

的合理性，如何保障上市公司权益。 

（3）目前泽博合伙、郭志强仅持有谊善车灯 44%股权，请详细解

释此次和解方案中以谊善车灯 85%股权抵偿回购款的股份来源。 

（4）和解方案相比原诉讼请求下调股权回购款 1.01 亿元的合理

性，在谊善车灯目前经营困难、资金链断裂情况下，以谊善车灯 85%

股权抵偿 1.7 亿元股权回购款是否公允、合理。 

（5）结合泽博合伙、郭志强的财务状况、谊善车灯以往分红、业

务提成情况说明剩余 4,000 万元股权回购款支付的可行性及履约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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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充分说明和解方案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 

（6）补充说明和解方案乙方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，郭志强将持有

的谊善车灯剩余 15%股权转让给郭武俊的原因及目的。 

3.请说明你公司与泽博合伙、郭志强等达成和解方案后，谊善车

灯剩余业绩承诺的安排，和解方案是否构成承诺变更，是否充分履行

相应审议程序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9年 12月 5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

披露，同时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   


